
2022/12/29 2023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生须知-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

https://www.21wecan.com/wsrcw/c100193/202212/1000877.shtml 1/3

通知公告 返回通知公告

中文 / EN 邮箱

——原中国卫生人才网

当前位置： 首页 > 考试评价 > 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> 通知公告

2023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生须知
发布时间：2022-12-28

 
2023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定于4月15、16、22、23日举行，为确保顺利参加考试，请考生

认真阅读以下内容。

一、考试报名（包括网上预报名、报名确认和资格审核）

（一）网上预报名

1.时间：2022年12月30日-2023年1月12日
2.途径：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我中心）官方网站（原中国卫生人才

网）、小程序（百度、微信、支付宝）。

3.流程：用户注册、登录→基本信息维护（包括上传基本照片、学历学位信息维护、微信绑定与
关注）→进入网上报名→选择考试项目→选择省份→填写/修改报考信息→确认报名照片→上传材料
（仅限天津、上海、新疆兵团考区）→提交信息→生成报名表。

4.注意事项：
（1）相同证件号码只能注册一次，请使用注册过的用户名或证件号码登录考生管理平台。
（2）注册前请认真阅读“特别提示”内容，确保填报信息真实准确；注册成功的用户在以后年

度报考无需再重新注册，请妥善保管用户名、密码、密码找回问题及答案，此为找回密码的重要方

式。

（3）考生注册账户后忘记密码且无法找回的，如尚未填写报考信息，可注销账户后重新注册；
如已填写报考信息，请联系所在考点考试管理机构申请重置密码。

（4）注册后的姓名、证件类型、证件号码无法自行修改，如需修改请查看《考生申请修改/删除
注册信息须知》（点击查看）。

（5）在考生管理平台完成注册且绑定个人微信号后，才能选择考试项目进行报名。一个微信号
只能绑定一名考生信息，如解除绑定则无法进行网上报名。

（6）报名信息提交后如发现填写错误，可以撤回信息提交后进行修改，修改后须重新提交报名
信息。考生须保证递交的报名表信息与最终提交信息一致，否则无法进行报名确认。

（7）天津、上海、新疆兵团考区采用线上确认方式，考生须在提交报名信息前，按照考区要求
上传相关报名材料。

（二）报名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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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各地报名确认时间、地点、方式等信息，详见2023年各考区考试公告、通知（点击查看）。
2.注意事项：
（1）采用现场确认方式的考区：考生须在考区、考点考试管理机构规定时间内，携带报名申报

表（所在单位或人事档案所在地审查盖章）和相关证明材料（包括原件和复印件）进行现场确认。经

现场确认后，考生无法再对报名信息进行修改。逾期未进行现场确认的，视为自动放弃本次考试。

（2）采用线上确认方式的考区（天津、上海、新疆兵团）：提交报名信息后请考生密切关注系
统状态提示，如符合要求，系统状态提示“已完成报名确认”，考生不得再对报名信息进行修改；如

不符合要求，系统状态提示“确认不通过”，考生须在考区规定时间内重新上传报名材料并提交报名

信息。逾期未重新上传报名材料并提交报名信息的，视为自动放弃本次考试。

（3）北京、河北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上海、浙江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南、贵州、陕西、新疆
兵团考区开通历史考生自动确认功能，即2022年考试未通过的考生（缺考、违纪考生除外），基本信
息、报考考区、考点、报考专业、报考级别、教育情况、工作情况等信息未发生变化的，在提交报名

信息后，系统会提示已自动确认；如信息发生变化，系统会发出“网上预报名成功通知”的微信消

息；经考点核实并予以确认的，系统会再次发出“报名结果通知”的微信消息。

上述考区的历史考生请注意查看微信消息，如收到“报名结果通知”，则无需进行报名确认；如

未收到“报名结果通知”，则须按照所在考区要求进行报名确认。

（4）历史考生填报的证件类型或证件编号如与上一年度（2022年）不一致，须携带本人有效身
份证件及相关证明材料，至所在考点考试管理机构申请进行考试成绩的合并；如未按要求提出以上申

请，将默认为自动放弃上一年度（2022年）考试成绩，无法进行两年成绩的滚动管理。
（三）资格审核

1.考生在网上预报名及报名确认结束后，须及时登录考生管理平台查询资格审核状态。
2.特别说明：
（1）2023年度的报考人员，其学历或学位取得日期和从事本专业工作年限均截至2022年12月31

日。

（2）报名条件中有关专业学历或学位的规定，是指国家教育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可的正规院
校毕业学历或学位。

（3）计算任职年限时，从事医疗或护理等执业活动的，从执业注册时间算起；取得护师、药师
或技师等职称，从取得相应资格时间算起。

二、缴费

1.以下考区采用网上缴费方式，通过资格审核的考生须在2023年2月17-28日期间完成网上缴费：
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内蒙古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福建、江西、山

东、河南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重庆、四川、贵州（除省直考点外）、云南、西藏、陕西、甘

肃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兵团。

2.未实行网上缴费的考区，请考生密切关注所在考区、考点通知。
3.未按期完成缴费者视为自动放弃本次考试。
三、准考证打印

考生缴费成功后，可于4月6-23日期间登录考生管理平台下载打印准考证，作为参加考试的凭
证。

四、考试安排

1.药学初级（士）等118个专业人机对话考试安排如下：

https://www.21wecan.com/wsrcw/c100194/202212/1000859.shtml


2022/12/29 2023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生须知-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

https://www.21wecan.com/wsrcw/c100193/202212/1000877.shtml 3/3

考试科目 考试日期和时间

基础知识

4月15、16、22、23日

8∶30-10∶00

相关专业知识 10∶45-12∶15

专业知识 14∶00-15∶30

专业实践能力 16∶15-17∶45

备注：人机对话考试各专业具体考试日期安排以准考证为准

2.护理学初级（师）专业纸笔考试安排如下：

考试科目 考试日期和时间

基础知识
4月15日

9∶00-11∶00

相关专业知识 14∶00-16∶00

专业知识
4月16日

9∶00-11∶00

专业实践能力 14∶00-16∶00

五、成绩发布

1.考试成绩将于考后2个月公布，考生可登录我中心官网、或通过小程序（百度、微信、支付宝）
查询考试成绩；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下载打印成绩单并妥善保管，逾期无法补打和补办。

2.考试成绩实行两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，在连续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同一专业4个科目的
考试，可取得该专业资格证书。

3.考试试题均为客观题，采用计算机统一评分，不接受成绩复核申请。
六、疫情防控

请考生及时了解并严格遵守当地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主动配合并自觉服从考试管理机构的相关安

排，做好个人安全防护。

七、温馨提示

1.注册考生管理平台用户时，考生身份证件和学历信息会与国家有关部门的信息系统进行核验，
部分信息需要核验后方可进行报名操作。为确保顺利报名，请考生至少在网上报名截止日期前1天完
成注册和基本信息填报。

2.请密切关注我中心官网和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考试重要信息。
3.我中心未授权其他任何机构、网站、媒体和个人发布考试相关信息，请考生提高警惕，小心防

范虚假信息和诈骗行为。

关于我们 | 联系方式

网站主办：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 京ICP备 14010889 号   京公网安备 11040202450052号

中国卫生 

人才网微 

信公众号

https://bszs.conac.cn/sitename?method=show&id=3AF43AF82A883BB9E053022819ACD0CD
https://www.21wecan.com/wsrcw/c100183/202208/0c67b382c5854acd8faa28a42e16cf7c.shtml
https://www.21wecan.com/wsrcw/c100345/202208/a0c18249c2394d2b8fcce7fcc90fca1c.shtml
https://beian.miit.gov.cn/
http://www.beian.gov.cn/portal/registerSystemInfo?recordcode=11040202450052

